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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尊敬的議員，午安！ 

 

首先，我謹在此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努力。博覽館作為一個營運了五年

多的新展館，經過早前兩次於立法會的討論，以及政府和各位議員的

努力，在過去一年多於各方面已經開始有進步。 

 

有 關 進 步 方 面 ， 「 九 月 香 港 珠 寶 展 」 於 過 去 三 年 已 發 展 得 越 來 越 成

功，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型的珠寶展。其實早於 2009 年珠寶展首次準

備兩館合作，當時主辦機構訪問會展中心參展商的意見，情況正好與

貿發局目前所進行的調查一樣，參展商都不願意由會展中心遷往博覽

館。各位議員亦可能記起，有部分參展商更向議員投訴，反對這個分

流做法。 

 

事 隔 三 年 ， 現 已 有 近 八 成 的 受 訪 參 展 商 表 示 歡 迎 兩 展 館 分 流 合 作 做

法。附件《補充資料一》正是珠寶展主辦機構所進行的參展商意見調

查，超過八成會展中心的受訪參展商均表示歡迎這個做法。另外，政

府討論文件第十二項指出，目前珠寶展的參展商已經增加至接近三千

五個，及超過五萬一千名買家。與未合作時比較，分別上升了百分之

三十三及百分之二十八。而根據 KPMG 經濟研究推算，這一項兩館合

作模式的展覽為香港經濟帶來由 2009 年的十八億港元進帳增加至今年

的二十九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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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香港中文大學進行了一項調查，與貿發局剛才提及的調查有所

分別，並非只訪問現正於會展中心參展的展商是否願意將展位由會展

中心遷往博覽館，而是全面地訪問於會展中心與博覽館有實際參展經

驗的展商對兩館的滿意程度。於《補充資料三、四》顯示兩個場館均

得到很高的評分。雖然會展中心的評分略高，但與幾年前比較，目前

的差距已經不大。 

 

調查亦發現內地與海外參展商對博覽館的評分特別高。因此，我們認

為值得探討將貿發局電子展及禮品展目前佔五至近八成的非本地參展

商，考慮調動至博覽館，以充份利用場館的空間，讓貿發局可釋放更

多的會展中心攤位予香港中小企。 

 

國家落實十二五規劃，博覽館亦受惠於將來落成的港珠澳大橋及其他

基建項目。最近便有德國展覽主辦單位決定明年將一個大型物流展覽

由會展中心遷往博覽館。另外，眾多香港商會亦帶同香港中小企到博

覽 館 參 展 ， 証 明 業 界 認 同 博 覽 館 與 會 展 中 心 兩 個 展 覽 場 館 是 各 有 所

長，各有定位。除此之外，博覽館的活動亦越來越多元化，例如有大

型演唱會、大型企業活動及宴會等。 

 

於《補充資料五》博覽館場地使用表上可以看到，博覽館全年均有場

地空間，可以配合政府的「推動主要展覽會議場地合作，以善用現有

設施」的目標。 

 

我們誠意地希望大家一同找出一些嶄新的合作方案，利用各個展館所

長，於協助本地中小企同時亦能對整體有利。例如我們正與貿發局探



討及研究一些全新的展覽題材，以便利用博覽館的空間。另外，目前

只剩下貿發局的電子展及禮品展面對場地緊張的問題，一年約只有十

多天。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研究更多全新的合作模式，就正如剛才本

人提及將電子展及禮品展的非本地參展商由會展中心遷往博覽館，讓

會展中心釋放更多攤位予香港中小企。 

 

本人相信類似的合作方案眾多。希望大家共同發掘並實踐可行的合作

方案，這定必可以朝著政府政策的目標，最終惠及香港中小企以至整

個香港。 

 

謝謝！ 


